汉财办采管〔2021〕16号

汉中市财政局

关于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培训的通知
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有关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代理行为，提高代理机构业务水平，促进我市政府采购工作全面健康发展，我局决定对在我市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代理机构进行一次业务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省财政厅相关政府采购规章制度。

2.财政部、省财政厅2021年度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指标体系。

3.采购文件的制作。

4.政府采购典型案例分析。

二、培训时间及地点

拟定于2021年7月2日下午14:00-18:00在原汉中市政府采购中心五楼会议室进行培训。

三、有关要求

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高度重视和珍惜本次培训机会，派出本机构业务骨干2至3人按时参加培训。培训期间，参培人员应认真听讲，不得迟到、早退或接打手机。培训结束后，培训人员应将有关培训内容带回本代理机构作为日常业务学习和交流的重要内容，以便全面规范和提高代理机构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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